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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安通報作業要點 

https://csrc.edu.tw/bully/


•為強化校安事件通報機制職能，避免因肇生校安事件

而疏於通報，故召集轄屬學校辦理校安事件通報職能

相關研習，以熟悉通報作業規定。 

•採示範教學方式協助授課，強化本市以增進作業人員

操作知能。 

•推動行政院年度「災害防救業務訪評」。 

•推動國教署「執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工作」。  

前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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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校安中心https://csrc.edu.tw/ 

早期預警 即時通報 

資源整合 緊急應變 

為有效協助處理校園災害
意外事件，教育部依災害
防救法規定於2001年成立
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
處理中心（簡稱校安中
心），實施24小時人員值
勤，負責統整全國各級學
校防災、救災資源，即時、
有效協處各項校園危安事
件，以期發揮早期預警、
即時通報、資源整合及緊
急應變等功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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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ampus Security Report Center) 校安中心簡介 

https://csrc.edu.tw/
https://csrc.edu.tw/
https://csrc.edu.tw/


1.校安中心組織運作係採任務編組，其成員係由教育
部部長、次長及各單位主管共同組成，並依照任務
性質劃分，區分為指揮督導、支援協調及作業管制
等三組，以負責校園事件之通報處理及應變指揮。  

2.在帄時作業狀況時期，由作業管制組值勤人員輪值，
負責各級校園狀況之通報管制事宜。 

3.集體性重大校安狀況發生時，則由作業管制組組長
指派專人實施重點值勤，掌握最新校安狀況，並指
導各級教育行政單位疏處及防救事宜。 

4.若遇全國性重大校園安全事件，可視需要由部長召
集成立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，統籌指揮各級教育
行政單位與學校，遂行各項防處作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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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
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



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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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教育部為協助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、各級學校及帅稚

園處理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，以減少危安事件發生，

有效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，訂定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

件通報作業要點」。 

•學校針對知悉、疑似危害校園安全事件實施校安通

報，最主要目的為鏈結相關機關(構)之橫向聯結及各

級學校和教育部間之縱向聯結，以完善校安事件協

處、損害管制及救援狀況掌握。 

•依據107年3月15日行政院召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跨

部會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  

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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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原要點 現行要點 

依據  災害防救法第14、27條。 
 教育部「校園安全及災害

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 

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
 性別帄等教育法 
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
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 
 家庭暴力防治法 
 教育基本法 
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
 傳染病防治法 
 災害防救法 

通報類別 意外事件、安全維護事件、
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、管教
衝突、兒童少年保護事件、
天然災害事件、疾病事件、
其他事件計8大類128項 

意外事件、安全維護事件、暴力事件與偏
差行為、管教衝突、兒童少年保護事件、
天然災害事件、疾病事件、其他事件計8
大類148項。 
 

(教育部103 年1 月16 月臺教學(五)字第1030006876A號修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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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0127114910-1030116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(核定版).pdf


一、緊急事件：應於知悉後，立即應變及處理，並於

2小時內完成校安通報。 

二、法定通報事件：應於知悉後，於通報網通報，甲

級、乙級事件至遲不得逾24小時；丙級事件至遲

不得逾72小時。 

三、一般校安事件：知悉後，至遲不得逾7日。 

通報時限 

※不宜提供作為案件調查之依據或佐證資料，注意紙本密件歸檔保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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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 事件屬性 通報時限 

緊 
急 
事 
件 

1、各級學校及帅兒園師生有死亡或死亡之虞，或二
人以上重傷、中毒、失蹤、受到人 身侵害等，且
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立即協處事件。 

2、災害或不可抗力之因素致情況緊迫，須主管教育
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各級學校自行 宣布停課者。 

3、逾越各級學校及帅兒園處理能力及範圍，亟需主  
   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處之事件。 
4、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。 

2小時 

法
定
通
報
事
件 

甲
級 

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確定
事件。 

24小時 

乙
級 

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且嚴重影響學生身心發展之疑似
事件，或非屬甲級 之其他確定事件。 

24小時 

丙
級 

依法應通報主管機關之其他疑似事件。 72小時 

一般 
校安事件 

非屬緊急事件、法定通報事件，且宜報主管機關知悉
之校安通報事件，校安通報事件類別、名稱、屬性及
等級一覽表。 

7日 

應於知悉後，立即應變及處理，即
時以電話、電訊、傳真或其他科技
設備通報上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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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修正係配合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、
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」、「傳染病防治法」、
「帅兒教育及照顧法」、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、「校園性
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」修訂及監察院107教正14、
107教調33及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歷次會議決議事項，
「研議將體罰案件列為依法通報事件」，爰將通報要點(草
案)依據相關法規修正。 

 
二、「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」通報系統於103年改

版至今已逾5年，各級學校依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
業要點」進行校安通報，多數已熟悉網站通報作業方式與
程序，基於使用者觀念建立不易，要點修正後亦將同步調
整校安系統相關欄位設置，於維持現行通報程序概念下，
置重點於配合要點修訂，妥適修調系統欄位。 

教育部研商修正中 依據108.07.29教育部研商修正「校園安全及災
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」第3次諮詢會議議程。 



知悉、疑似即實施通報；填

寫時內容需詳盡，應依通報

時限實施「初報」，如因欠

缺資訊，應立即查證隨事件

發展滾動修正後予以「續報

」，俟事件處置完成後實施

「結報」，以利各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掌握及提供必要協

助，追蹤管制處置情形。 

注意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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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重大校園安全事件即時
妥慎處遇，降低個人、師
生及學校傷害程度。 



學校人員知悉所屬學校
發生校安通報事件，應
以口頭或書面告知學校
及帅兒(稚)園受理(權
責)單位或逕行於法定
時間內向主管機關通報。 
受理(權責)單位獲知後，
應依相關規定啟動必要
處理機制並於時限內，
完成法定通報與校安通
報網通報。校安通報事
件告知單格式，請參考
通報作業要點規定附件。 

校安通報事件告知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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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系統操作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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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校安即時通 
•表報作業(校園安全類及災害防救類) 
 戶外活動登錄系統 
 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通報系統     
 天然災害整備回報系統 
 校園霸凌事件彙整表 
 疾病停課系統 
 腸病毒停課系統 
•數據統計 
•權限管理 
•電子公佈欄(點閱率) 
 

系統簡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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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src.edu.tw/ 

網頁介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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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src.edu.tw/
https://csrc.edu.tw/
https://csr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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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src.edu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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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消息 

https://csrc.edu.tw/
https://csrc.edu.tw/
https://csrc.edu.tw/


“忘記密碼” 

20 



“FAQ常見問題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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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下載專區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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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電子公佈欄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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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按時點閱率” 



更新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人更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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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連絡人更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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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災害防救訪評，校安通報
系統上緊急聯絡人多數帅兒園
系統登錄填寫不全 



校安即時通 



校安即時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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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報作業 



“各級學校戶外活動登錄系統” 



“天然災害災損及停課通報系統” 



重大災害發生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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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學校完成災損清查，並至校安系統填報 



【地震】【花蓮縣近海芮氏規模6.0、深度10公里地震，目前花蓮縣部分災情傳出，
餘3級震度以上縣市無災情】  
  
23:50花蓮縣政府北偏東方18.3公里處(花蓮縣近海)地震  
一、芮氏規模：6.0  
二、深 度：10公里  
三、最大震度：花蓮縣花蓮市7級、宜蘭縣南澳7級、南投縣合歡山5級，另臺中、
雲林、桃園、新竹、臺東、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嘉義縣、彰化、嘉義縣市、苗栗、
臺南均3級  
四、災情查證：23:58花蓮縣多起掉落物砸傷及瓦斯管管線漏氣案件，其餘縣市，
校園災情刻正調查中。 
 
【花蓮強震總災情】7級強震來襲瞬間 監視器晃到停機 
 
https://tw.appledaily.com/new/realtime/20180207/1293537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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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不定時各級學校及帅兒園重大災害模擬訓練 (通報)作
業，請學校配合辦理。  

https://tw.appledaily.com/new/realtime/20180207/1293537/


“單位/人員帳號” 
教育行政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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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限管理 

首長、主管、承辦人：皆可通報/查詢各
類通報案件與其他人通報案件。 
協辦人：可通報案件，但查詢時只可看見
自己通報之案件。 



“單位/人員帳號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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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帳號權限設定” 
教育局、校外會及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 

38 



“校安通報練習版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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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號合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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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國小附設帅兒園的校安帳號與國小帳號如需合併，
填妥以上申請表，以縣市為單位回傳校安中心信箱：
csrc@mail.moe.gov.tw 
帅兒園校安帳號與國小帳號合併案依各校需求 

mailto:csrc@mail.moe.gov.tw


錯誤通報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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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案相當多.很多學校及幼兒園都不看通報要點 
類別都亂選還有性平案選成其他類別 













• 通報時，個案名字建議一律用代號表示(如李A男)，
且務必注意用詞，與選填類別，避免衍生後遺。(如
涉藥物濫用、性侵(騷)及管教案件等) 

•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(愛滋病)不
須透過校安系統通報，由醫療院所逕行通報。 

• 校安通報屬於行政機關內部通報文件，機密等級為密
件，務必妥慎保管資料，恪遵保密規定，於通報中亦
已載明，故不得公開、散布。此外，通報內容可隨事
件發展滾動修正；因此不宜提供作為案件調查之依據
或佐證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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錯誤通報範例 



以師生衝突為例，應就師、生雙方說詞、旁觀
者說明，交叉比對，求得事件原貌，切勿輕易
採信任一方說詞；在未瞭解事件全貌時，勿忘
下結論；另填註時，避免加入個人情緒字眼，
描述所見情形即可。 

填註校安通報時用詞遣字貼近事實，
隨時滾動修正續報追蹤管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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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校園安全工作 

教育宣導 
運用教育宣導增加師生犯罪預防及被害
預防觀念，減少危險因子。 

建立校園安全防護機制，並藉由狀況演
練，強化應變能力。 建立機制 

遇重大校園安全事件及時妥慎處遇，降
低學校及學生傷害程度。 協助處理 

49 



校園安全巡查規劃 

強化緊急應變能力 

教育警政聯繫合作 

學生自我防護教育 

校園人車門禁管制 

六大面向 完善警監系統建置 

具體作法 

50 



在市長與各級長官以及網絡單位的支持與指導下，推動學生校外

生活輔導會工作，已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礎，推動「防制校園霸凌、

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及杜絕復仇式色情」等友善校園教育宣導，另

為貫徹行政院「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」，未來賡續配合推動 

「綿密毒品防制通報網絡」、「加重校長、學校防毒責任」、

「強化防制新興毒品進入校園」及「個案追蹤輔導及資料庫之建

立」等，辦理健康正向多元創意活動，使學子能獲得更安全的成

長空間，營造安全、溫馨、適性的學習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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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大家的參與~ 

辛苦了！感謝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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